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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行政事實行為 

壹、行政事實行為之概念 

一、行政事實行為之意義 

 行政事實行為是指行政主體所為直接發生事實上效果的行為，其與行政處分或行政契約

等法律行為最大之不同在於，後者是以發生法律效果為要素，而行政事實行為則否。而行政

事實行為之實例繁多，舉凡行政機關之內部行為，對外所作之報導、勸告、建議等所為行政

指導行為、興建公共設施、實施教育及訓練、以物理上強制力為手段的執行行為，以及觀念

通知等行為勳屬之。 

 

二、行政事實行為之類型 

（一）陳春生教授之分類 

1、日常活動實行的事實行為 

 關於日常活動實行之事實行為，可分為內部與外部的事實行為。內部的事實行為，例如：

公立學校校園內設置路障之行為；外部的事實行為，例如：空氣品質的監測、道路的維修以

及其他事務性之工作等。 

 

2、執行的事實行為 

 係指為了執行行政處分、法令所為的執行行為。行政處分的執行，例如：依核准之補助

款數額所為撥款之行為；法令的執行，例如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中對於違規車輛的移置

行為等。 

 

3、無拘束力的資訊提供與通報 

 行政機關通常運用無拘束力的發佈資訊手段，來達成特定之行政目的。例如：中央氣象

局發布颱風警報、兵役科之資訊提供、青輔會提供就業訊息等。僅管資訊提供不具有拘束力，

但行政仍有義務使該資訊正確無誤，因此若人民因信賴該資訊而行動，卻因資訊之不正確而

受有損害時，當事人將可透過國家賠償途徑請求國家賠償其損害之。 

 

4、機關無拘束力之報告 

 例如：警察機關針對車禍事故所提出之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，其本身並不具有

法律上之拘束力，僅供主管機關裁決時或法院於裁判時之參考。 

 

5、行政上的非正式協議 

 行政與私人間亦可基於相互利益而訂定無法律效果的「非正式協議」，以代替有拘束力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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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處分或行政契約來達成行政任務。 

 

（二）吳庚教授之分類 

1、內部行為 

（1）行政機關相互間或行政機關內部單位間之交換、文書之往來。 

（2）有隸屬關係之公務員間簽呈或指示。 

 

2、認知表示（觀念通知） 

亦可稱之為「通知行為」，指行政機關所為無法律上拘束力的意見表示行為。與意思表示

不同之處在於，認知表示僅生事實上拘束力，意思表示則生法律上拘束力。例如：行政機關

提供人民資訊、重複處分、警告行為。 

 

3、實施行為 

 通常只行政機關實施行政處分或行政計畫之行為，例如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3 條規定，細

部計畫檢定實施後，應樹立椿誌、座標、辦理測量等工作。 

 

4、強制措施 

 行政機關運用物理上強制力，以實現行政處分之內容，或逕行執行法令之行為。例如：

集遊法上對於不服從解散命令之人強製驅離；對電影片映演者違反規定放映電影片所實施之

扣押；對運輸工具、場所、貨物或人身之檢查及搜索等。又例如行政檢查、行政調查措施均

屬之。 

 

貳、行政事實行為之合法性與救濟 

一、行政事實行為之合法性 

對於行政事實行為的合法性，法律大多未加以明文規定，但學說上認為，作成行政事實

行為的機關應具備有「管轄權」，遵守法律規定之「程序要件」（例如：行政強制執行時應遵

守「告戒」規定），如為干涉人民權利之事實行為，並應有「法律授權」的依據，及遵守「比

例原則」（行政程序法第 7 條及行政執行法第 3 條）。 

 

二、行政事實行為之救濟 

（一）國家賠償 

 對於違法之事實行為，一旦符合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的要件，當事人即可主張國家賠償。

該條規定的「行使公權力」，並不僅限於「法律行為」，因此即便是不具任何法律效果的「事

實行為」，只要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，人民仍可請求國家賠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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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◎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2 項： 

「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，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，國家應

負損害賠償責任。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，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亦同。」 

 

（二）行政爭訟（一般給付之訴） 

 當人民請求行政機關為一事實行為或阻止行政機關之事實行為，其所對應之訴訟類型，

均為行政訴訟法第 8 條之一般給付之訴。例如：請求法院判命主管機關給予當事人閱覽卷宗、

請求法院拚命主管機關切勿公布涉及當事人的秘密資訊等。 

  

 ◎行政訴訟法第 8 條第 1 項： 

「人民與中央或地方機關間，因公法上原因發生財產上之給付或請求作成行政處分以外

之其他非財產上之給付，得提起給付訴訟。因公法上契約發生之給付，亦同。」 

 

參、法律明文之行政事實行為（行政指導） 

一、行政指導之概念 

 行政指導，為行政機關為達成行政目的，在其執掌範圍內，以輔導、協助、勸告、建議

或其他不具法律上強制力之方法，促請特定人為一定作為或不作為之行為。 

 

 ◎行政程序法第 165 條： 

「本法所稱行政指導，謂行政機關在其職權或所掌事務範圍內，為實現一定之行政目的，

以輔導、協助、勸告、建議或其他不具法律上強制力之方法，促請特定人為一定作為或

不作為之行為。」 

 

二、行政指導之要素 

（一）行政機關之職權或所掌事務範圍內 

 因此僅需有「組織法上的授權」即可，並不要求「作用法上的授權」。換言之，只要在該

機關之組織法規上，有處理該項事物之權限即可，並不用於法規中明文行政機關得採取何種

措施。 

 

（二）為實現一定之行政目的 

（三）促請特定人為一定之作為或不作為 

 行政程序法所規定之行政指導，限定行政指導之對象為「特定人」，故而倘若相對人為「不

特定人」所為之勸告等措施，即非行政程序法第 165 條所稱之行政指導，自無其後續規定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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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之餘地。 

 

（四）不具法律上強制力 

 學說認為，若以後續之制裁手段或其他不利益行為擔保行政指導之時效性時，此時該等

「實質上」具備強制力之行為，是否仍為行政指導，即有疑義。 

 

三、行政指導之特性 

（一）任意性 

行政程序法第 166 條第 2 項即規定，相對人明確拒絕指導時，行政機關應即停止，不得

據此對相對人為不利之處置。否則即有濫用權力的嫌疑。 

 

（二）裁量性 

行政程序法第 166 條第 1 項規定，行政機關為行政指導時，應注意有關法規規定之目的，

不得濫用。亦即行政機關可以決定是否進行行政指導。但如果該行政行為是一種羈束處分，

就不得進行行政指導。當然在進行行政指導時仍不得濫用。 

 

（三）明示性 

行政程序法第 167 條規定；行政機闢對相對人為行政指導時，應明示行政指導之目的,

內容，及負則指導者等事項。前項明示，得以書面，言詞或其她方式為之。若相對人請求交

付文書時，除行政上有特別困難外，應以書面為之,以示公允。 

 

（四）事實行為性 

行政指導雖可能具有法律上的依據，不足以直接使權利義務發生得喪變更之效果，無法

以行政指導作為訴願之標的，但仍得據以提起行政訴訟。 

 

四、行政指導的種類 

（一）以行政指導是否針對特定對象為標準 

行政指導可分為抽象行政指導和具體行政指導。抽象行政指導即針對不特定的人或事項

所作的行政指導，但我國行政程序法中，並不承認此類型之行政指導。具體行政指導是指針

對特定的人或事項所作的行政指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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